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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本系黃恒老師自社科系榮退》 
    本系黃恒老師與今年 6 月 30 日屆齡榮退，

細數黃恒老師於空大任職至今已有 32 年，歷年

來先後服務於本校教務處、台中中心、推廣教育

中心、宜蘭中心以及桃園中心…等單位，行政經

驗十分豐富，對於行政人員也能時時關心，並教

導解決問題之訣竅。為了感念多年來黃恒老師的

奉獻與付出，本系呂秉翰主任於本學期期末系務

會議時，特別請黃恒老師發表了退休感言，同時

並代表全系致贈紀念品與留言卡片作為留念。此

外，在空大辦理退休人員歡送茶會時，陳校長松

柏及教師會劉會長嘉年，也為了感謝黃恒老師對

空大的貢獻，特別致贈紀念禮品，並由同仁獻花，

歡送會現場氣氛令人感動且愉悅。我們祝福黃恒

老師退而不休，有空常回學校及系辦走走，空大

與社科系永遠敞開大門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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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張鐸嚴老師（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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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圖：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林月琴老師

重大傷病紀念獎助學金」 活動報導》 
本系林月琴老師於 94 年 6 月 30 日因罹癌症

不幸去世，當其癌症末期病痛之時，仍心念為空

大盡最後一點心力，鼓勵空大罹患重大傷病同學

繼續向學。因此，將可延續最後生命之針劑款項

新臺幣五十萬元捐贈做為獎助學金之用，成立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林月琴老師重大傷

病紀念獎助學金」，並於 94 學年度正式推動。林

月琴老師及其家屬之精神令人感佩。 
本（106）學年度「林月琴老師重大傷病紀

念獎助學金」申請案，已於 107 年 7 月 2 日經管

理委員會審核完畢，共計 11 名同學通過，由學

校將獎學金匯入其帳戶。獎助名單臚列於下： 

領獎者 
歷年修

習學分

總數 

已取得

學位 
頒發獎

助金額 領獎者 

歷年

修習

學分

總數 

頒發獎

助金額 

陳同學 131 
學士- 
生科系 10,000 李同學 39 5,000 

劉同學 117  5,000 鄭同學 33 5,000 

臧同學 107 

副學士-
社會工

作與福

利行政

科 

5,000 高同學 22 5,000 

游同學 95 
學士- 
生科系 10,000 黃同學 19 5,000 

何同學 86  5,000 蘇同學 14 5,000 

朱同學 48  5,000    

 

能夠獲領本獎助學金之同學，皆與眾不同，

除了與一般新生一樣需適應與傳統學校不同的

教學方式外，他們必須承受身心煎熬，求學路途

對他們來說雖是一份理想、一份希望，一針強心

針，但同時也是一份失落、一份壓力、一份不可

未知的結果。 
同學們身患重大疾病，有的思覺失調、全身

性紅斑性狼瘡腎絲球疾病、癌症、皮肌炎、全身

紅斑性狼瘡…等，這些病痛常會影響同學的求知

心情，影響甚鉅者至休學；同學們正當準備考試

時，這些同學需冒著突如其來的病痛，輕微的就

咬緊牙準備考試及參加考試，嚴重者則無法出席

考試，必須下次再選讀、重修。 
這些同學，其對求知的慾望及在困苦奮門的

心值得我們讚賞及學習，其求學之路遠比我們一

般人更加艱辛、更需毅力及更刻苦的心；或許他

們了解需要受助的心理，有些同學擔任起志工，

與那些受助人互相勉勵、成長，他們期望著從空

中大學的大門快樂的帶著學歷及理想離開。同學！

加油！ 
【文：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林月琴老師

重大傷病紀念獎助學金」 
獲獎人心路歷程選刊》 

選刊之一：臧同學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能夠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社會福利專科畢業的喜悅。在從事青少年與毒

品的輔導工作一轉眼也邁向第六年了，我還依稀

記得我小學的願望就是「千萬不要當老師」，因

為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雖然

現在的我並不是正式的老師，但我卻被一群非行

少年與受刑人老師、老師的叫，讓我感覺我身上

也背負著老師的責任，要在這群迷惘的少年與受

刑人身上，引導他們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 
 坦白說讀書這件事對我而言是一件非常辛

苦的事（畢竟自己是在 46 歲時才報名空大的），

因為在職進修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除了課業的

壓力外我還要面對的對象是青少年及受刑人跟

更生人，因為他們都還有毒品與幫派及家庭等等

潛在的問題，所以這也更讓他們變得更加防衛與

難以接近，往往是需要長時間的陪伴與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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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後才有可能鬆動一點螺絲，卸下一些心防，

讓你看看他的內心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但絕不

見得會讓你影響他，改變他。往往在工作了一年

半載，他依然沒有任何改變。 
 而這工作大部分是讓人著急的，因為你會一

直看不到希望，覺得為什麼他們都不改變。但在

這五年多空大進修的日子，我學習到小改變就是

生命的進步，也許我們終極目標是希望他戒毒與

脫離幫派再進而達到脫貧的目標，但也許在到達

這個目標之前，我可以利用在空大的課程中學習

到大、中、小的計劃他可以先達成幾個小目標，

做幾個小改變，例如準時去學校上課，減少抽菸，

減少與有用藥的人來往，加強情緒的管理，因為

我們知道這都可能是造成他復發的原因，慢慢的

這些小改變，才會帶來大改變。畢竟戒毒是全方

面生活的恢復。若他能累積了成功的經驗，也許

終極目標才會離他越來越近。改變是辛苦，對這

些人來說已經很不容易，對青少年及社會邊緣人

來說更是掙扎。但我們若能去引導個案去看到改

變的可能性，也許改變就在不遠的前方。 
 很感謝這一路走來所有曾在這條路上奮鬥

的前輩，因為沒有他們的努力絕對不會成就今天

的我，而我也會秉持不斷學習的宗旨及一個都不

放棄的理念，繼續在這條路上繼續打拼；期待未

來會有更多的人能夠在這條充滿跌跌撞撞的路

上與所有公部門、民間機構共同攜手向青少年犯

罪說不。我也會對自我定下更大的目標那就是在

把大學的身分拿到，再參加在職碩班（犯罪防治）

的學習，希望能以自身的經驗作一個帶領者；帶

領它們去看不一樣的人生，去過自己不一樣的生

活；去創造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未來。 
 

選刊之二：朱同學 
如果有人問我，害不害怕「死亡」？我一定

毫不猶豫的馬上回答「害怕」，因為我是一個曾

經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人，也因此，讓我更珍惜當

下的每一件人、事、物。 
國中時期，我因為好奇、叛逆、耍帥，而學

會了抽煙、喝酒、吃檳榔，對一個國中生來說，

這就是男人的氣概。日子久了，在我不知不覺的

情況下，我漸漸的開始成癮，直到出社會後，我

更是變本加厲，這些東西已成為日常生活中每天

必備的物品，甚至一天下來，除了睡覺外檳榔、

香煙幾乎是不離手的。雖然政府早就有在提倡檳

榔和香煙是造成口腔癌的致癌物，但我總是抱著

僥倖的心態，認為這種倒楣的事不會發生在我身

上，但事實並非我想的這樣。 
說也奇怪，人在倒楣的時候，總是會發生一

些讓人意想不到的事，而且還是一連串的發生在

自己身上，但這未必是一件壞事。12 年前，我因

販賣毒品而入獄，而這時才是我真正惡夢的開始，

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剛入獄時，在偶然的機會下，我發現我的口

腔裡，長了一顆白色的膿泡，我以為只是單純的

水泡，也就不去理會它了。可是，長期下來它一

直以不痛不消的模式存在著，這時我才驚覺有異

不太對勁，我鼓起勇氣去做口腔切片檢查，結果

和我想的一樣，我被驗出罹患二期口腔癌，簡直

就是晴天霹靂。雖然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但我

必須去面對它。我開始配合醫師的治療計畫，後

來手術成功的切除腫瘤，經過這幾年的追蹤並無

再復發。 
自從這件事發生後，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果

由因生」的道理，也因為這個道理讓我決定將煙

和檳榔一起戒掉。開始思考我往後的人生，其實

給我最大的動力是來自於家人。我很感謝上天給

我一次重生的機會。 
為了照顧身體的健康，除了把壞習慣戒掉之

外，在家人的支持下，我選擇就讀空中大學，從

書中去學習、充實自己過去知識的缺乏，並每天

利用中午休息時間運動，也調整自己的飲食，在

此我也希望還在抽煙的朋友們，為了自己的健康

著想，把煙、酒、檳榔都戒了吧！別成為你一生

的遺憾，健康的禮物就是讓我們可以活著，就算

不為自己想，也該為了我們身邊的家人想，如果

我不改變，沒有健康的身體，那任何事都改變不

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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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法律」系列專題講座 
聽講踴躍 佳評如潮》 

 本於本學期辦理一共辦理了三場的「社會與

法律」系列專題講座，分別是：系列（七）的「醫

療糾紛的理論與實務」、系列（八）的「丁丁選

總統？分享我的印尼多元社會觀察經驗」，以及

系列（九）的「夫妻財產制之規範與實務」。系

列（七）「醫療糾紛的理論與實務」的主題，邀

請到同時具有醫師與律師兩種專業領域身份的

黃清濱博士蒞校演講，其以輕鬆幽默、深入淺出

的方式演講使得與會者聽得欲罷不能（圖 3）。系

列（八）「丁丁選總統？分享我的印尼多元社會

觀察經驗」則是邀請到美國北伊利諾大學藝術與

設計學院的王士樵副教授從跨國際的視野與觀

點來探討多元社會發展的實際見聞，該次演講並

移駕至本校台中中心舉行，使得台中的教職員生

也能夠有機會參與本系的專題講座。系列（九）

「夫妻財產制之規範與實務」，邀請到玉山國際

律師事務所的所長廖于清律師，就大家甚為關切

但不甚瞭解的夫妻財產制的民法規定，做一全盤

式的解說，並就聽講者所提之實務問題予以解答

（圖 4）。本學期三場「社會與法律」系列專題講

座，由於契合社會實用性，因此參與的人數比起

過去的場次也更加地多，互動交流更是欲罷不能。

本系於日後仍將賡續辦理「社會與法律」系列專

題講座，以期提升空大教職員生的生活知能，並

能拓展本校與本系在社會上與學術上的能見度

與知名度。 
 

 
圖 3 

 

圖 4 
【文/圖：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臺中中心社科系系學會返校參訪 

留下最美的深刻印象》 
 由於空大十三個中心遍布全臺，因此，在各

中心就近學習的同學，平時是不太會有機會來到

蘆洲的空大校本部駐足的，臺中中心社科系學會

為了讓該中心要畢業的同學能更加深入了解校

本部的環境之美，與社科系系辦商議之後，特別

規劃 6 月 10 日一行 21 人參訪校本部校園暨校史

館的行程。參訪當日，系學會在社科系吳來信老

師的帶領與解說之下參觀了空大校本部校園的

幽美環境，其後，一行人步行至空大校史館，由

圖書館李淑娟館長進行接待，李館長除一一介紹

空大建校以來先進們所留下來的事蹟之外，更藉

由校史館的精彩簡介，使得同學們更加地了解空

大製作課程技術的進步，以及空大未來的發展趨

勢。陳松柏校長隨後也在百忙之中撥空前來跟臺

中中心社科系的同學見面與勉勵。呂秉翰主任則

在參訪行程即將結束時，代表系上致贈大家一個

社科系獨有的特製紀念品。本次臺中中心社科系

學會與社科系系辦合作辦理的返校參訪活動，可

說是收穫多多、順利圓滿。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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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文/圖：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107 暑期末考重點複習-資訊與法律》 

 本次考試命題範圍在書面教材部分是第一

章至第十四章，媒體教材是第 1 講至第 18 講。

考試題型部分，在正考跟補考都是「解釋名詞」

（40％）與「問答題」（60％）兩種題型。因空

大暑期課程只有期末考而沒有期中考，所以在準

備考試部分，份量就會比平常還要再多一些，即

便如此，各章當中還是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議題可

以作為應考時的準備方向。以下分就各編內容作

一重點式的提示： 
 【第一編 總論】算是本課程的開端，篇幅

不多但重要，主要介紹一些入門的基礎觀念。本

編中的重要關鍵詞有：非物質勞力 p.8、資訊經

濟 p.9、數位落差 p.10、第四次工業革命（資訊

革命）p.12；至於在問答題的部分，針對以下兩

項主題應有一定的認知：「PAPA」p.13、資訊十

戒 p.14。 
 【第二編 資訊與公法】探討公法上的重要

資訊議題，本編中應加留意的關鍵詞有：資訊權

p.25、資訊公開請求權 p.28、個人資料保護請求

權 p.28、目的明確化原則 p.28、個人參加原則 p.39、
接近權 p.45、分離原則 p.63、資訊隱私權 p.67、
資訊自決權 p.68、告知義務 p.76、權利保護完整

性原則 p.86、權利保護有效性原則 p.87、結果除

去請求權 p.90；本編問答題的部分，應注意以下

的主題：資訊權核心內容 p.28～p.30、資料控制

者的義務 p.44～p.45、資料當事人的權利 p.45～
p.46、如何申請提供政府資訊 p.59～p.60、個資

法中當事人的權利 p.72、個資法中不得蒐集處理

或利用之個人資料及其例外 p.74、科技定位追蹤

監視侵害隱私權的法律救濟 p.89～p.92、政府資

訊公開法的性質與定位 p.103。 
 【第三編 資訊與私法】說明個資保護、商

品食品標示、商事資訊與電子簽章等私法議題，

本編中的重要關鍵名詞有：正當合理關聯 p.116、
適當通知義務 p.119、特定目的原則 p.120、權限

委託辦理 p.128、企業經營者 p.134、食品業者

p.142、追蹤系統 p.145、即時公開 p.171、利害關

係證明文件 p.173、有限合夥 p.175、電子簽章

p.183、數位簽章 p.184、國際互惠原則 p.188；本

編的問答題部分，應就以下主題有所理解：個資

法之基本原則 p.114～p.125、個資法之監理規範

p.126～p.129、商品標示法之制訂目的與主管機

關 p.133、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制訂目的與主

管機關 p.141、公司組織之資訊公開 p.169～p.172、
電子簽章之效力 p.186、憑證實務作業 p.186。 
 【第四編 資訊與刑法】闡述資訊社會中的

常見犯罪問題，本編中的重要名詞有：電腦犯罪

p.201、網路犯罪公約 p.206、妨害電腦使用罪

p.213、「iWIN」p.220、法益p.225、電磁紀錄p.227、
準文書 p.227、沒收 p.239、實質惡意原則 p.241、
性交 p.260、猥褻 p.263、猥褻物品 p.263、性自

主權 p.267、性剝削 p.270、色情報復 p.273；本

編問答題的部分，應對以下主題內容有所瞭解：

電腦網路犯罪的特性 p.202～p.203、基於兒少保

護的資訊內容管制 p.217～p.220、臉書（FB）上

「臉友」的「按讚」、「留言附和」與「轉貼分享」

者是否也會構成相關刑責 p.243、公然侮辱與誹

謗之不同 p.245、現行法對於「猥褻物品」的管

制情形 p.263～p.266、性交易與性剝削之處罰

p.269～p.270、裸露自拍與色情報復的刑責 p.273
～p.274。 
 最後，預祝各位空大的學習伙伴們，考試順

利、收穫滿滿！ 
【文：呂秉翰老師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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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說法：改名換姓》 
 或許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周遭親友中，總

有一些人因為婚姻、信仰或其他因素的關係，而

必須去「換姓」亦或是「改名」。所謂的「改名

換姓」固然涉及到的僅只是個人的行為與自由，

但是仍有一些法律規定的基本限制，並不是可以

隨心所欲地想如何改便可以如何改。 
 關於姓氏，現行的民法第 1059 條第 1 項是

基本規定，意即，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

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

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也就是說，子女

出生後未必然是從父姓的，這是基於男女平權的

理由（實際上，目前社會現況都還是以父性為絕

大多數），至於父母因故無法決定子女姓氏的話，

這時就要靠機率來決定了（抽籤）。姓氏確定之

後，當然也有機會可以反悔，這時可以「換姓」。

首先，子女未成年之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

更為父姓或母姓（民法第 1059 條第 2 項）；至於

子女成年之後，這時無須父母同意，得自行變更

為父姓或母姓（民法第 1059 條第 3 項）。但為了

避免姓氏變來變去變變變，過於恣意而擾亂到社

會生活，所以民法規定成年前與成年後之姓氏變

更，各以一次為限（民法第 1059 條第 4 項）。以

上規定的都還只是自由或自願改姓的情形，如果

是以下特殊情形的話，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

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子女之

姓氏為父姓或母姓：一、父母離婚者。二、父母

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三、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

死不明滿三年者。四、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

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以上最常見的聲請改姓事

由其實就是其中的一跟四，而以父方不付扶養費

的狀況最多。不過，請求法院變更子女之姓氏，

既然是為了子女之利益，就要以子女為出發點，

如果法官在案件中只看到父母的恩怨情仇，而看

不到子女的利益何在，則法院可能就會駁回聲

請。 
 此外，收養制度當中，有關「養子女之姓氏」

問題，民法第 1078 條規定，養子女從收養者之

姓或維持原來之姓。夫妻共同收養子女時，於收

養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養子女從養父姓、養母

姓或維持原來之姓。前述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5
項之規定，於收養之情形準用之。可知，養子女

在法律上並無被強制必須跟從養父母姓氏的問

題。 
 在「非婚生子女」的姓氏部分，民法第 1059-1
條第 1 項規定，非婚生子女從母姓（因為子女出

生雖未必知悉生父為何，但生母一定是確定的）。

經生父認領者，則可適用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再者，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而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

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

父姓或母姓：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二、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三、子女

之姓氏與任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父或母不一

致者。四、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

之情事者（民法第 1059-1 條第 2 項）。這與前段

所述的特殊情形略有一些差異。 
 至於配偶之間，民法第 1000 條第 1 項規定，

基本上夫妻各保有其本姓。但得以書面約定以其

本姓冠以配偶之姓，此時並應向戶政機關登記。

根據 2017 年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料，台灣目

前冠配偶姓的人數仍高達 119 萬 936 人（多為高

齡人口，可知早期之傳統觀念），其中冠夫姓占

99.82％、冠妻姓占 0.18％。當然，冠姓之一方亦

得隨時回復其本姓。但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

一次為限（民法第 1000 條第 2 項）。 
 以上民法的規定主要針對「姓氏」而為規範，

在民法的規定之外，關於改名換姓的規定還有一

部「姓名條例」，該條例不僅規定「改姓」（姓名

條例第 8 條）、「改名」（姓名條例第 9 條），也規

定了「改名換姓」（姓名條例第 10 條）與「不得

改姓改名」（姓名條例第 15 條）之情形。姓名條

例中得申請「改姓」之事由有：一、被認領、撤

銷認領。二、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三、

臺灣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民族因改漢姓造成家族

姓氏誤植。四、音譯過長。五、其他依法改姓。

姓名條例中得申請「改名」之事由則有：一、同

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機關（構）、團體或學

校服務或肄業，姓名完全相同。二、與三親等以

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三、同時在一直轄

市、縣（市）設立戶籍六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

同。四、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五、

被認領、撤銷認領、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

養。六、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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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六款的原因非常廣泛與主觀，為免浮濫，

依此申請改名者，限制以三次為限。但未成年人

第二次改名，應於成年後始得為之，以示慎重。

至於姓名條例中得申請「同時改名換姓」之事由

則有：一、原名譯音過長或不正確。二、因宗教

因素出世或還俗。三、因執行公務之必要，應更

改姓名。最後，姓名條例中規定「不得申請改姓、

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情形如下：一、經通緝或羈

押。二、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三、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

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但過失犯罪者，不在

此限。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

或更改姓名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

畢滿三年止。 
 其實，無論是改名還是換姓，無非是一個人

發自內心希望在人生漫長的路途當中有一個改

變生命狀態的契機，只是，改變生命的契機通常

不是來自於改名換姓，而是來自於自己本身的心

態與抉擇。 
【文：呂秉翰老師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社會科學系 107 上課程】 
◎心理學 ◎成人發展與適應 ◎管理心理學 ◎生涯規劃與發展 ◎親職教育 

◎創造與生活 ◎ 成人學習與教學 ◎方案設計與評估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 長期照顧概論 ◎社會工作研究法 ◎法學緒論 

◎民法（財產法篇：總則、債、物權） ◎刑法分則 ◎行政法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徵聘「社會工作領域」專任教師公告】 
一、職稱及人數：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1 名。 
二、資格條件 
(一)具有教育部所認可之國內外各大學社會工作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二)具備社會工作師證書或具有教學及實務工作經驗者尤佳。 
(三)具備數位教學之經驗及能力者尤佳。 
三、檢附資料 
(一)公務人員履歷表(含學經歷簡介)乙份。 
(二)最高學歷證明文件。 
(三)三千字以內自傳及未來計劃說明。 
(四)曾任或現任教職者，請檢附教師證書影本乙份。 
(五)自擇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一式三份(代表著作可為博士論文)，另附歷年著作目錄表一式三份。 
(六)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七)切結書。 
四、其他重要事項、工作內容等，請詳見 http://www106.nou.edu.tw/~person/newsdata.php?sno=92 
五、收件截止 
(一)收件截止日期為民國 107 年 9 月 15 日止(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應徵資料請以掛號郵寄至(24701)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172 號國立空中大學人事室收(信封上請

註明應徵社會科學系專任教師)。 
(三)未獲面試通知或錄取之應徵者應徵資料恕不退件。 


